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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署107年2月26日召開「看見海岸及以在地連結方式

維護自然海岸先期研究-以宜蘭縣為例」案期初報告審查會

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署107年2月9日營署綜字第1070009083號開會通知單

續辦。

正本：王委員鑫、吳委員全安、沈委員淑敏、李委員永展、陳委員紫娥、曾委員梓峰
貴(以上按姓氏筆畫順序排列)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教育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
經濟部水利署、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、交通部中央氣象局、交通部觀光局、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、宜
蘭縣政府、宜蘭縣頭城鎮公所、宜蘭縣壯圍鄉公所、宜蘭縣五結鄉公所、宜蘭
縣蘇澳鎮公所、宜蘭縣南澳鄉公所、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、中華民國綠
野生態保育協會、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(阮忠信教授)、荒野保護協
會宜蘭分會、宜蘭縣蘇澳鎮岳明國民小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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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開「看見海岸及以在地連結方式維護自然海岸先期研究-

以宜蘭縣為例」案期初報告審查 

會議紀錄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7 年 2 月 26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B1 第 3 會議室 

參、主持人：林組長秉勳 

肆、出列席人員：（詳如簽到表） 

記錄：陳俊賢  

伍、結論： 

一、 本案期初報告內容原則同意，請規劃單位依契約書約定辦理後

續事宜。 

二、 各出席委員及各單位代表意見（詳附錄發言要點），請規劃單

位納入參考，並將意見處理情形對照表納入期中報告書；必要

時，列為議題納入工作會議討論。 

陸、散會：下午 12 時 2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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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：發言要點 

一、 陳委員紫娥 

(一)海岸管理與在地連結得當事半功倍，不力則事倍功半。 

(二)以里山倡議來連結在地文化與海岸管理要考慮能夠達到「持久

性」、「永續性」，即「生產、生活、生態」之三生一體皆能兼顧

的發展策略。故基本要素為在地生態特色（自然海岸資源）、產

業（居民依賴）、居民共識(與在地居民共識與人力），即便政府、

NGO 的投入一旦停止才不會瓦解。 

(三)政府投入有一定的能量與侷限，所以要選擇能夠扶植成長並自行

茁壯之社區，才能達到三生一體的里山精神。 

(四)本案依各鄉鎮的自然、產業與人文資料，位於海岸地區有多少聚

落、部落？（報告書 p4-17~20）又選擇五結等 3 處作為實作地

點之評估原則及優勢及劣勢為何？建議再補充說明，以說服選擇

該處之合理性，例如以 p4-11 圖所示，有 2 個保護區重疊處表示

該地區生態保育相當重要。 

(五)報告書 p3~6 調查對象無交通部觀光局？建議增加。p4-21 圖例

過於複雜，宜簡化或歸納；p4-3 與 p4-31 文字出現五十二甲濕

地，但未見圖中。 

二、 吳委員全安 

(一)報告書 p1-1 第四行「共涉及 20 個直轄市、縣(市)」，數據有誤，

請查明後修正。 

(二)報告書 p1-3 之圖 1-1 的「自然海岸保全策略」，及 p3-13 標題「自

然海岸保全課題與策略」，皆請修正為「自然海岸保護策略」，以

符合海岸管理法第 7 條第 1款的「優先保護自然海岸」之條文用

字(「保全」是用在第 2款的「保全海岸景觀與視域」)。 

(三)報告書 p2-1「2010 年在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(CBD-COP10)

通過里山倡議這個決議」，既然是國際會議通過的決議，就應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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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文名稱，請加註「里山倡議」的英文譯名。 

(四)報告書 p2-12 表 2-1 之在地組織「阿美族 Dipit 部落」，請加註

「Dipit」的中文口譯(即該阿美族語在中文是什麼意思)。 

(五)報告書 p3-5 第 3 段第 1 行及表 3-1 之「海域調查」，皆請修正為

「海岸調查」；「部會機關」請增列「行政院海岸巡防署」。 

(六)報告書 p3-6 表 3-1 之「資源調查」請修正為「資料來源」；另「(二)

調查對象」請增列交通部、科技部、文化部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   

漁業署、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等，並將海巡署修正為「行政院海岸    

巡防署」。 

(七)報告書 p3-8 問卷第 1區段的「所屬機關」與「所屬部門」，請分

別修正為「機關名稱」與「單位名稱」。 

(八)報告書 p3-12 第 3 行「……，完成全國自然海岸之劃設。統計全

國……」，請修正為「……，完成臺灣本島及附屬島嶼自然海岸

之劃設。統計臺灣本島及附屬島嶼……」；第五行請刪除「各縣

市之」等字眼；表 3-2 之名稱請修正為「臺灣本島及附屬島嶼自

然海岸面積統計表」，另該表未列臺北市，請確認是否漏列；圖

3-4 之名稱請修正為「臺灣本島及附屬島嶼自然海岸分布示意

圖」。 

(九)報告書 p3-15 的「可能面臨課題或威脅」與 p4-37 的「宜蘭海岸

管理議題初探」撰寫方向類似，但內容不太一樣，請再確認。 

(十)報告書 p4-4 及 p-5 的圖例「溪河出海口」皆請修正為「河川出

海口」。 

(十一)報告書 p4-6 第一行的「海岸線自然資源豐富」請修正為「海

岸地區自然資源豐富」或「海岸自然資源豐富」。 

(十二)報告書 p4-9 竹安濕地已經內政部 2 月 6 日公告評定不列為重

要濕地，請改介紹其他濕地，以免造成困擾。 

(十三)報告書 p4-17 表 4-9 的 NGO 團體，請增列「中華民國國家公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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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會」及去年剛成立的「中華民國地質公園學會」。 

(十四)報告書 p5-9 荒野保護協會宜蘭分會參與的 6 個實作計畫，都

是公民科學家理念的具體實踐，也是守護海岸的在地表現，應予

鼓勵及加強推廣。至於 p5-13 岳明國小參與部分，建議延伸至親

子教育，除向下紮根，並藉由孩子對父母的影響力，擴大守護海

岸參與面。另建議研究團隊未來應結合在地社區志工力量，以落

實海岸守護工作。 

三、 宜蘭縣政府(建設處) 

(一)本次先期研究選擇 3個示範計畫的地理位置接近，如以宜蘭縣整

體來看幾乎位於同一區位，環境狀況類似，似有由 3個團隊就同

一地區進行研究的意味，但如各參與團隊以不同角度及面向切

入，如環境認同的培養、環境教育的推廣等，建議後續各參與之

在地團隊可將研究成果或推動經驗持續相互分享，以建置海岸地

區更全面之基礎資料。 

(二)報告書 p3-14 及 p4-1 所提宜蘭縣海岸線長度分別為 111 公里及

101 公里，另「整體海岸管理計畫」尚有 106 公里的數據，建議

業務單位協助規劃團隊再予確認宜蘭縣海岸線長度，此對後續宜

蘭縣相關國土規劃亦有助益。 

(三)報告書 p3-12 之表 3-2 說明「自然海岸」的面積包含「濱海陸地」

及「近岸海域」，此部分之濱海陸地及近岸海域，與「海岸地區」

之濱海陸地及近岸海域定義是否有所不同，建議規劃團隊於報告

書中補充說明，避免使用相同名詞造成混淆。 

(四)另有關營建署歷年進行自然、人工海岸線之監測及調查，調查結

果宜蘭縣自然海岸線約占海岸線長度 65%左右，而報告書 p3-16

圖示說明，宜蘭縣約 90%以上為自然海岸，是否代表二數據之調

查或測量標準與定義有所不同，建議請業務單位再與規劃團隊釐

清確認，補充納入報告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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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資源盤點資料部分如有以圖示說明，建議補充加註海岸地區範

圍，以明確指出本案係針對海岸地區範圍內進行之資源盤點、研

究及與在地連結活動之推動。 

四、宜蘭縣政府(環境保護局) 

簡報 p23「可能面臨課題或威脅」，鑑於新社區建設或旅館開發

引起的人口移動、社會經濟變化，對於既有部落、社區的衝擊及對本

案執行的內容，建議納入說明。 

五、宜蘭縣蘇澳鎮公所 

本計畫是否針對目前沿宜蘭縣海岸線逐漸發展之產業進行調查

研究，期就各產業發展過程中對於海岸保護、海岸防護及永續利用方

面所可能造成之衝擊提出具體建言，供各相關主管機關進行後續研

議，俾以導入有效管理措施與作為，以利海岸保護暨永續利用發展。 

六、交通部觀光局(東北角暨宜蘭海岸國家風景區管理處) 

(一)本案名稱為維護「自然海岸」先期研究，但報告書資源盤點內容

範圍均已超出「整體海岸管理計畫」有關「自然海岸」之定義範

圍，建議再予釐清。 

(二)報告書 p4-2 有關重要景觀與遊憩據點，在人文資源及遊憩資源

分類方面有點混淆，另外缺漏壯圍鄉的資源調查，建議再檢視整

理補充。 

(三)宜蘭海岸線北界係石城，非三貂角，請再檢視修正並更正海岸線

長度。 

(四)報告書 p4-11 有關龜山島的保安林範圍似與實際不符，建議向行

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釐清。 

七、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

(一)報告書 p4-3 表 4-4 所列「烏石鼻海岸自然保留區」行政區應屬

蘇澳鎮。（p4-9 一併修改） 

(二)報告書 p4-6 表 4-5 第一級海岸保護區漏列依地質法劃設之地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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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跡地質敏感區（H0010 龜山島火山碎屑堆積層）。 

(三)報告書 p4-11、4-12 圖資套疊有偏移情形，請再檢查。 

八、經濟部水利署(第一河川局) 

(一)目前存在之海堤及海岸構造物所在之海岸段是否仍屬自然海

岸？ 

(二)報告書 p4-16 表 4-7 建議將海堤基本資料補足，另圖 4-12 及圖

4-13 請補充各海堤名稱，讓本報告資料蒐集更完整。 

(三)報告書中提到部分海岸保護工及突堤群設施，恐造成海岸景觀嚴

重衝擊，是否請規劃團隊後續報告可提供可行之改善建議供參。 

九、本署城鄉發展分署 

(一)表 4-2 建議自然資源可納入蘭陽溪口重要濕地。 

(二)表 4-3 建議自然資源可納入無尾港重要濕地。 

(三)表 4-5 有關濕地面積，公告面積如下，請予以更正：蘭陽溪口重

要濕地 2,780 公頃；五十二甲重要濕地 298 公頃；無尾港重要濕

地 642 公頃。 

(四)報告書 p4-9 有關竹安濕地之敘述，目前行政院已於 107 年 1 月

17 日核定再評定審議結果，本部並於 107 年 2 月 6 日公告竹安

暫定重要濕地不列為重要濕地，相關文字請予以調整，以避免民

眾誤解。 

(五)圖 4-7，宜蘭縣無地方級重要濕地，相關範圍及圖示請予以刪除。 

十、本署綜合計畫組林組長秉勳 

(一)為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，本部已於 104 年公布施行海岸管理

法、105 年發布施行相關子法、106 年公告實施整體海岸管理計

畫，海岸管理已有相關工具與手段；惟為能更有效落實海岸管理

理念，除與地方政府建立共識外，更重要的是找尋地方自發性的

力量，期深化及持續俾達永續發展的目標，而本案核心目標，即

透過實作計畫與在地連結，發現並守護海岸資源，因此本署相當



 7

重視本案。 

(二)請規劃單位再予盤點當地部(聚)落(含其領袖)及非政府(營利)

組織等人力資源，並適時邀請其參與會議甚或成為示範計畫之協

力團隊，以期發掘潛在地方力量；又本案為「在地連結」之先期

研究，應建立「在地連結」之操作模式、方法、步驟，及促成「在

地連結」後由在地力量進行資源調查之標準流程，俾後續作為其

他地區操作示範案例，或以本案研究成果進一步深化處理之基礎

資料；另依與會委員說明，里山(海)倡議即接近三生(生產、生

活及生態)一體的概念，爰產業的型態及如何提升產業、部(聚)

落的分布及共識度，可能也是促成「在地連結」是否成功之關鍵，

請規劃單位適時適度掌握資訊。 

(三)本案另一核心目標是「維護自然海岸」現況調查，而依整體海岸

管理計畫，「自然海岸」為建議得劃為「特定區位」之項目，又

依本署目前規劃，「自然海岸」範圍內倘具有保護標的或防護標

的者，後續將優先評估劃設為海岸保護區或海岸防護區，爰請規

劃單位再思考本案對「自然海岸」可能產生效益；而後續倘有自

然海岸相關論述，則應從產業、經濟的角度，說明劃設海岸保護

區、海岸防護區對地區產生之效益，加強地區居民認同。 

(四)有關與會委員所提應加強連結海岸調查相關資料部分，建議可收

整荒野保護協會及地球公民基金會等關心海岸之民間團體其在

地連結的相關資料；所提蘇澳鎮可能面臨觀光發展衝擊海岸自然

環境部分，請規劃單位再予了解。另因本案時間及經費有限，且

本案核心目標「以『在地連結』方式『維護自然海岸先期研究』」

明確，爰各委員所提相關意見，如規劃團隊無法有相關研究成

果，請至少掌握住議題核心並提出後續建議辦理方向。 

十一、本署綜合計畫組 

(一)經檢視本案邀標書、工作計畫書及工作會議會議結論，至期初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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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項目皆有初步研究成果，符合契約約定。 

(二)本案重點為在地連結及自然海岸，目前 3實作計畫之協力團隊都

是在地學校或非政府組織，應要強化在地居民參與，並建議最後

結論應提出本署未來如何結合及觸動在地力量之參與；另 3 實作

計畫之調查資料包括海岸林、海洋漁業、海廢清理及沙丘變化

等，其型態多元，考量其調查結果將納入海岸地區管理資訊網，

爰該網站之架構上應有全盤思考，以因應未來各縣市不同資源型

態之調查資料之納入。 

(三)有關自然海岸部分，後續經本署評估必要性後，將參考相關委辦

案研究成果及國土利用監測調查資料等，另循序公告自然海岸範

圍及面積。 

(四)依整體海岸管理計畫，「自然海岸」定義為指無人為設施之海岸

段，或最接近海岸之人工構造物向海側屬自然環境特性之地區，

及依該計畫 p2-66 自然海岸剖面示意圖，人工構造物所在海岸段

非屬「自然海岸」範圍，爰海堤及海岸構造物所在地區亦非「自

然海岸」範圍。 

(五)報告書內容與格式部分，意見如下： 

1.第 2 章「里山(海)倡議的理念與實踐」及「國內外案例研析」

部分，建議以小結方式說明國內外相關經驗，有那些可提供

3個實作計畫參考。 

2.依整體海岸管理計畫 p2-65，已就自然海岸有相關定義，惟

報告書 p3-1「(一)整體海岸管理計畫之內容重點」所述「3.

重新定義自然海岸，俾實踐自然海岸零損失之目標。」部分，

請再確認是否需重新定義。 

3.p4-10圖 4-4宜蘭縣政府轄內第一階段海岸保護區劃設成果

圖內容，似有「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第二級」位於濱海陸

地範圍，顯不合理，請再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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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p4-28 表 4-10 海岸五鄉鎮發展沿革與重要人文據點一覽

表，有關蘇澳鎮之「人文據點」欄所列「蜡藝彩繪館」是否

合適，請再斟酌。 

5.另後續俟問卷格式確定後，請儘速函請相關機關填寫。 

6.倘有重點產業及文史紀錄等資料，仍請繼續補充。  

(六)簡報內容與格式部分，意見如下： 

1.p15 整體海岸管理計畫公告時間，請修正為「106 年 2 月 6

日」；資源保護與海岸防護部分，請修正為「保/防護區劃設

及其『計畫擬定機關及擬定期限』」。 

2.p16 自然海岸部分，請修正為「自然海岸：整體海岸管理計

畫指定後續『得』辦理公告指定之特定區位之一種」。 

3.p17 海岸特定區位劃設成果部分，應註明「本部目前已公告

特定區位為『近岸海域』及『潮間帶』等 2 項」，以避免誤

解。 

4.p22 自然海岸劃設成果，應註明「本劃設成果為『海岸地區

特定區位審議機制探討』委辦案之研究成果」。 

十二、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(書面意見) 

有關本案「維護自然海岸現況調查執行計畫(草案)執行方式」，

岳明國小實作計畫三（報告書 p5-16）：「利用 6 月 8 日世界海洋日，

重現傳統漁法-牽罟文化，讓小學生一同體驗拉網」，因本署今年度補

助全國臨海縣市配合 6 月 8日世界海洋日，串聯全國舉辦海底（漂）

垃圾清除暨環境教育宣導活動，建議該國小可洽詢宜蘭縣環保局，將

本實作活動納入該局世界海洋日活動擴大舉辦，使縣內居民共同參

與，以增加活動效益並推廣海洋文化。 

十三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(書面意見) 

(一)海岸保安林為鄰近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之重要屏障，亦為海岸環境

保護之天然防護，又海岸林與在地居民之生活息息相關，建議除



 10

了專家學者、社團、學校外，應多瞭解對於使用海岸地區之文化、

產業之需求，予以整體規劃以維護海岸生態之永續經營。 

(二)報告書 p4-7 項次 40「烏石鼻海岸自然保留區」面積有誤，應為

347 公頃。另項次 46 及 47 兩處保護區之主管機關，請修正為宜

蘭縣政府。 

(三)報告書 p5-6 實作團體 l：國立宜蘭大學計畫，一：海岸林調查

位於宜蘭縣境內編號第 2702 號飛砂防止保安林內，惟綜觀報告

書內容皆未提及保安林、保安林位置及保安林對海岸守護的重要

性，請規劃單位洽本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取得海岸保安林相關資

料，健全研究內容。 

十四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(書面意見) 

(一)有關請本署協助提供調查沿、近海漁業資源等資料部分，建議規

劃單位詳細說明。 

(二)由於海岸地區包括漁業經濟活動，本案涉及建立在地連結之海岸

管理運作機制部分，建議納入相關利害關係人(如當地漁民或漁

民團體)，俾加深在地連結。 

十五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（書面意見） 

(一)報告書 p4-6 臚列第一階段海岸保護區設有考古遺址 23 處部分，

建議規劃單位增加國定漢本考古遺址 1 處，並配合標示於相關圖

表。 

(二)報告書第四章第一階段海岸保護區如事涉文化資產議題，建議以

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為基礎提出相對應之策略。 

十五、宜蘭縣政府(工商旅遊處)（書面意見） 

關於本案是以看見海岸與在地連結方式維護自然海岸先期研究

為目的，查表 4-9 已調查蒐集在地組織，建議規劃單位可下鄉深入與

在地沿海地方社區人民交流聽取地方想法（如召開地方說明會），增

加研究報告之內容。 












